
二、三年級適用 

新北市立泰山高中 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雜費減免申請表 
 

申請日期: 115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☆每學期均需申請！ 

☆請同學於 115 年 6 月 24 日 (三) 前 繳交至註冊組    
 

班級  座號  學號  姓名  

申請種類(請勾選) 繳驗證件 

 1.現役軍人子女 

 (減免 30%學費) 

1.驗「現役軍人眷屬身分證」正本。（繳影本） 

2.未領取子女教育補助費證明。 

 2.傷殘榮軍人子女 

 3.軍公教遺族 

(全公費/半公費) 

1.驗「撫卹證明文件」正本。(繳影本) 

2.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。（正本，須含 記事欄 ） 

 4.身心障礙學生 

 5.身心障礙人士 

      子女 

 

※請勾選以下類別： 

 (極)重度 

(減免全額學雜費、實驗實習費)  

 中度 

(減免 70%學雜費、實驗實習費) 

 輕度 

(減免 40%學雜費、實驗實習費) 

★ 第一次申請、前一學期未申請 及戶籍不在新北市者，  

    請附下列三項文件 

1. 「身心障礙手冊」或「鑑輔會證明」驗正本。(繳影本) 

2. 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。(正本，須含 記事欄 ) 

3. 檢附最近一年 家庭綜合所得清單。(「父母」、「學生本人」，如學

生已婚需另附配偶所得清單) (全戶年收入未滿 220 萬始可申請) 

 

 ★ 前一學期已申請者，簽名繳回即可!!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(戶籍不在新北市者除外) 

1. 新學期僅需檢附「本表」。 

2. 如家庭戶口或戶籍變動，請附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。(正本，須含       

 記事欄 ) 

3. 如身心障礙手冊超過有效期限，請加附重新鑑定之第一項文件。 

 6.低收入戶子女 

(減免全額學雜費、實驗實習費) 

★前一學期已申請者，簽名繳回即可!! 

 

1. 鄉鎮市或區公所核發之 有效期限內 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或   

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。 

2. 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。(正本，須含 記事欄 ） 

 7.中低收入戶子女 

(減免 60%學雜費、實驗實習費) 

 8.特殊境遇家庭 

(減免 60%學雜費、實驗實習費) 

1.縣市政府社會局核發之 有效期限內 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文 

 件正本。(弱勢兒少 及 清寒證明文件恕無法適用此類減免) 

2.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。（正本，須含 記事欄 ） 

※ 全戶新式戶口名簿影本(含記事欄)或戶籍謄本正本乙份說明： 

《雙親：父+母+學生本人》；《單親：父或母+學生本人》；《其他：法定監護人+學生本人》 

※ 依據規定，凡具各類就學優待減免之學生，同時符合其他政府提供之獎助學金申請資格者，僅能擇一辦理。 

註冊組長  教務主任  出納組長  校長  

 


